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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盈餘分派案係優先分派民國 109 年度可分配盈餘，分配股

東現金股利新台幣 169,015,501 元(每股配發新台幣 3.5 元)。 

(三)現金股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無條件捨去」，不

足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由小數點數字自大至小及戶號由前至

後順序調整，至符合現金股利分配總額。 

(四)本案俟股東常會通過後，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訂定除息基準

日及發放等相關事宜。 

(五)嗣後如因本公司股本發生變動，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總數時，

股東配息率因此發生變動而頇修正時，提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

長依股東會決議之分配總額，按配息基準日本公司實際流通在

外股份數量，調整分配比率。 

(六)敬請  承認。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24,975,555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24,877,893 權 

(含電子投票 14,271,835 權) 
99.61% 

反對權數：            69,055 權 

(含電子投票 69,055 權) 
0.28% 

無效權數：                0 權 

(含電子投票 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28,607 權 

(含電子投票 18,693 權) 
0.11% 

本案照原案票決通過。 

 

四、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 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份條文案。 

說  明：(一)爰依金管會民國 110年 1月 21日金管證交字第 1090150567

號函，最新修正之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參考範例，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份條文。 

(二)「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四。 

(三)修訂前「股東會議事規則」，請參閱議事手冊。 

(四)敬請  公決。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24,975,555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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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24,577,973 權 

(含電子投票 13,971,915 權) 
98.41% 

反對權數：            4,655 權 

(含電子投票 4,655 權) 
0.02% 

無效權數：                0 權 

(含電子投票 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392,927 權 

(含電子投票 383,013 權) 
1.57% 

本案照原案票決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 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任程序」部份條文案。 

說  明：(一) 爰依民國 109年 6月 3日主管機關新修正之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選任程序參考範例，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任程序」

部份條文。 

(二)「董事及監察人選任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

件五。 

(三)修訂前「董事及監察人選任程序」，請參閱議事手冊。 

(四) 敬請  公決。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24,975,555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23,779,730 權 

(含電子投票 13,173,672 權) 
95.21% 

反對權數：            5,855 權 

(含電子投票 5,855 權) 
0.02% 

無效權數：                0 權 

(含電子投票 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1,189,970 權 

(含電子投票 1,180,056 權) 
4.77% 

本案照原案票決通過。 

第三案（董事會 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份條文案。 

說  明：(一)爰依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民國 109 年 07 月 15 日證櫃監字第

1090201068 號函之建議，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

作業程序」部份條文。 

(二)「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

閱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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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訂前「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請參閱議事手冊。。 

(四)敬請  公決。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24,975,555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23,779,530 權 

(含電子投票 13,173,472 權) 
95.21% 

反對權數：            6,055 權 

(含電子投票 6,055 權) 
0.02% 

無效權數：                0 權 

(含電子投票 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1,189,970 權 

(含電子投票 1,180,056 權) 
4.77% 

本案照原案票決通過。 

第四案（董事會 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作業程序」部份條文案。 

說  明：(一)因應本公司營運管理所需，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作業
程序」部份條文。 

(二)「取得或處分資產作業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
附件七。 

(三)修訂前「取得或處分資產作業程序」，請參閱議事手冊。 
(四)敬請  公決。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24,975,555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23,573,930 權 

(含電子投票 12,967,872 權) 
94.39% 

反對權數：          211,655 權 

(含電子投票 211,655 權) 
0.84% 

無效權數：                0 權 

(含電子投票 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   1,189,970 權 

(含電子投票 1,180,056 權) 
4.77% 

本案照原案票決通過。 

 

 

五、臨時動議：無。 

 

六、散會：九點十九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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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Ｏ九年度營業報告書          【附件一】 

 
（一）一Ｏ九年度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本公司一Ｏ九年度合併營收淨額為 19.61 億，相較於一Ｏ八年度營收淨額

23.27 億，衰退 15.73%。原因不外乎為新冠肺炎對全球經濟的衝擊，與新台幣匯

率大幅升值兩大因素，三大事業產品中主要銷售品項微波開關及扣件因歐美各國

封城致使訂單衰退、但醫療產品仍有微幅成長，一Ｏ九年度醫療器材用產品之營

收占比為 69.34%。 

本公司因主要營收幣別逾九成以上皆為美元，致使新台幣兌換美元匯率的升

貶或多或少影響獲利表現。相較於去年，一Ｏ九年度雖因第四季新台幣升值、微

波開關及扣件產品營收衰退，但因醫療產品成長及銷售產品組合變動等因素，本

公司合併營業毛利相較於一Ｏ八年度 9.91億，衰退約 16.65%為 8.26億，毛利率

為 42.13%。 

一Ｏ九年度合併營業費用為 4.95 億，相較於一Ｏ八年度營業費用 5.44 億，

減少 9%。一Ｏ九年度合併營業淨利為 3.31 億，相較於一Ｏ八年度營業淨利 4.47

億，減少 25.95%；一Ｏ九年度本公司稅前純益為 2.98 億，相較於一Ｏ八年稅前

純益 4.62 億，減少 35.50%；一Ｏ九年本公司整體經營績效因營收及匯損影響，

稅後純益為 2.43億，每股稅後盈餘為 5.11元。 

  

（二）預算執行情形： 

依據現行法令規定，本公司於一Ｏ九年度未公開財務預測，本公司整體營運

狀況與原預訂營運計畫大致相當並無重大異常。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本公司因營收衰退，一Ｏ九年度營業活動淨現金流入為 3.07億，明顯較去年

4.94 億減少 37.85%，投資活動淨現金流出為 3.60 億，主要支出用途為添購營運

設備及建置中科后里廠房。另籌資活動淨現金流入為 1.87億，除了現金股利發放

之外，主要為銀行借款增加 3.96億，期末現金餘額為 9.51億。 

截至一Ｏ九年底資產總額為 34.63 億，負債合計為 16.00 億，財務結構及償

債能力均屬正常。 

年度 

獲利能力分析項目 
109 年度 108 年度 增(減)率% 

資產報酬率(%) 7.67 12.20 (37.13%) 

權益報酬率(%) 13.13 20.92 (37.24%)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額比率(%) 61.62 114.71 (46.28%) 

純益率(%) 12.42 15.63 (20.54%) 

每股盈餘(元) 5.11 7.54 (32.23%) 

（四）研究發展狀況： 

精準、微創醫療術式未來仍是全球醫療器材產品主要發展趨勢，本公司為國

際醫療大廠代工各式微創手術器械之外，多年來致力跨足於骨科、牙科、心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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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鐿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四】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第四條：作業說明 

一、略。 

二、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

由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

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開會

通知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討

論案、選任或解任董事事項等各項議案

之案由及說明資料製作成電子檔案傳送

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股東常會開會

二十一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

前，將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

料，製作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

站。股東會開會十五日前，備妥當次股

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供股東

隨時索閱，並陳列於本公司及本公司所

委任之專業股務代理機構，且應於股東

會現場發放。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

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減資、申

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可、盈餘

轉增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

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

項各款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

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

出；其主要內容得置於證券主管機關或

公司指定之網站，並應將其網址載明於

通知。 

 

三～七：略。 

八、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

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

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

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

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

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

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

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

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

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一個

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 

第四條：作業說明 

一、略。 

二、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

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

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開會通知

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討論案、

選任或解任董事事項等各項議案之案由及

說明資料製作成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

觀測站。並於股東常會開會二十一日前或

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議事

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製作電子檔案傳送

至公開資訊觀測站。股東會開會十五日

前，備妥當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

資料，供股東隨時索閱，並陳列於本公司

及本公司所委任之專業股務代理機構，且

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

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減資、申請

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

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分割

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之事

項、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

三條之六、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

理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條之二之

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

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三～七：略。 

八、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

並同時公布無表決權數及出席股份數等相

關資訊。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

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

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

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

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

由主席宣布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

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

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

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

行召集股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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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條文 修正後條文 說明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

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

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

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決。 

 

九、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

由董事會訂定之，相關議案(包括臨

時動議及原議案修正)均應採逐案票

決，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

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

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

之股東，得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

案，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

不列入議案。但股東提案係為敦促公司

增進公共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

董事會仍得列入議案。 

 

 

 

十、～十二、：略。 

十三、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

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宣

布選舉結果。 

以下餘略。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

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得

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

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決。 

 

九、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

董事會訂定之，相關議案(包括臨時

動議及原議案修正)均應採逐案票

決，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經

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

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

股東，得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以

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

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法第172條之1

第4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

案。股東得提出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利益

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性提案，程序上應

依公司法第172條之1之相關規定以1項為

限，提案超過1項者，均不列入議案。 

十、～十二、：略。 

十三、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

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宣布選

舉結果，包含當選董事之名單與其當選權

數及落選董事名單及其獲得之選舉權數。 

以下餘略。 

 

 

 

 

 

金管會 109

年 5月 29

日金管證發

字第

1090338980

號函之建議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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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鐿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五】 

董事及監察人選任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正前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條文名稱：董事及監察人選任程序 條文名稱：董事選任程序 刪除監察人 

第一條：為公帄、公正、公開選任董

事、監察人，爰依「上市上櫃公司治

理實務 

守則」規定訂定本程序。 

第一條：為公帄、公正、公開選任董

事，爰依「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

則」規定訂定本程序。 

刪除監察人 

第二條：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

任，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

依本程序辦理。 

第二條：本公司董事之選任，除法令

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程序辦

理。 

刪除監察人 

第四條：本公司監察人應具備左列之

條件： 

(一)誠信踏實。 

(二)公正判斷。     

(三)專業知識。 

(四)豐富之經驗。 

(五)閱讀財務報表之能力。 

本公司監察人除需具備前項之要件

外，全體監察人中應至少一人頇為會

計或財務專業人士。 

監察人之設置應參考「公開發行公司

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有

關獨立性之規定，選任適當之監察

人，以強化公司風險管理及財務、營

運之控制。 

監察人間或監察人與董事間，應至少

一席以上，不得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

內之親屬關係。 

監察人不得兼任公司董事、經理人或

其他職員，且監察人中至少頇有一人

在國內有住所，以即時發揮監察功

能。 

本條刪除 金管會 109年 5

月 29日金管證

發字第

1090338980號

函之建議修訂 

第五條：本公司獨立董事之資格，應

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

應遵循事項辦法」第二條、第三條以

及第四條之規定。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選任，應符合「公

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

項辦法」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

第八條以及第九條之規定，並應依據

「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二

十四條規定辦理。 

第四條：本公司獨立董事之資格，應

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

應遵循事項辦法」第二條、第三條以

及第四條之規定。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選任，應符合「公

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

項辦法」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

第八條以及第九條之規定，並應依據

「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二

十四條規定辦理。 

調整序號 

第六條：本公司董事、監察人之選

舉，應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所

規定程序為之；其獨立董事之選舉，

第五條：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應依照

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所規定之

候選人提名制度程序為之。  

金管會 109年 5

月 29日金管證

發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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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應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所

規定之候選人提名制度程序為之。  

本公司董事因故解任，致不足五人

者，公司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

之。但董事缺額達章程所訂席次三分

之一者，公司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

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獨立董事之人數不足證券交易法第十

四條之二第一項但書者，應於最近一

次股東會補選之；獨立董事均解任

時，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

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監察人因故解任，致人數不足公司章

程規定者，宜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

之，但監察人全體均解任時，應自事

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

時會補選之。 

本公司董事因故解任，致不足五人

者，公司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

之。但董事缺額達章程所訂席次三分

之一者，公司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

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獨立董事之人數不足證券交易法第十

四條之二第一項但書者，應於最近一

次股東會補選之；獨立董事均解任

時，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

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1090338980號

函之建議修訂 

第七條：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舉

採用單記名累積選舉法，每一股份有

與應選出董事或監察人人數相同之選

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開選舉

數人。 

第六條：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採用累積

投票制，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

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

或分配選舉數人。 

金管會 109年 5

月 29日金管證

發字第

1090338980號

函之建議修訂 

第八條：董事會應製備與應選出董事

及監察人人數相同之選舉票，並加填

其權數，分發出席股東會之股東，選

舉人之記名，得以在選舉票上所印出

席證號碼代之。 

第七條：董事會應製備與應選出董事

人數相同之選舉票，並加填其權數，

分發出席股東會之股東，選舉人之記

名，得以在選舉票上所印出席證號碼

代之。 

刪除監察人 

第九條：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依公司

章程所定之名額，分別計算獨立董

事、非獨立董事之選舉權，由所得選

舉票代表權數較多者分別依次當選，

如有二人以上得權數相同而超過規定

名額時，由得權數相同者抽籤決定，

未出席者由主席代為抽籤。 

第八條：本公司董事依公司章程所定

之名額，分別計算獨立董事、非

獨立董事之選舉權，由所得選舉

票代表權數較多者分別依次當

選，如有二人以上得權數相同而

超過規定名額時，由得權數相同

者抽籤決定，未出席者由主席代

為抽籤。 

刪除監察人 

第十條：選舉開始前，應由主席指定

具有股東身分之監票員、計票員各若

干人，執行各項有關職務。投票箱由

董事會製備之，於投票前由監票員當

眾開驗。 

第九條：選舉開始前，應由主席指定

具有股東身分之監票員、計票員

各若干人，執行各項有關職務。

投票箱由董事會製備之，於投票

前由監票員當眾開驗。 

調整序號 

第十一條：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

者，選舉人頇在選舉票被選舉人欄填

明被選舉人戶名及股東戶號；如非股

東身分者，應填明被選舉人姓名及身

分證明文件編號。惟政府或法人股東

為被選舉人時，選舉票之被選舉人戶

本條刪除 金管會 109年 5

月 29日金管證

發字第

1090338980號

函之建議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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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名欄應填列該政府或法人名稱，亦得

填列該政府或法人名稱及其代表人姓

名；代表人有數人時，應分別加填代

表人姓名。 

第十二條：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無效： 

(一)不用董事會製備之選票者。 

(二)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票箱者。 

(三)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者。 

(四)所填被選舉人如為股東身分者，

其戶名、股東戶號與股東名簿不符

者；所填被選舉人如非股東身分者，

其姓名、身分證明文件編號經核對不

符者。 

(五)除填被選舉人之戶名（姓名）或

股東戶號（身分證明文件編號）及分

配選舉權數外，夾寫其他文字者。 

(六)所填被選舉人之姓名與其他股東

相同而未填股東戶號或身分證明文件

編號可資識別者。 

第十條：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

效： 

(一)不用有召集權人製備之選票者。 

(二)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票箱者。 

(三)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者。 

(四)所填被選舉人與董事候選人名單

經核對不符者。 

(五)除填分配選舉權數外，夾寫其他

文字者。 

 

金管會 109年 5

月 29日金管證

發字第

1090338980號

函之建議修訂 

第十三條：選舉議案之計票作業應於

股東會場內公開為之，投票完畢後當

場開票，開票結果應由主席當場宣

布，包含董事及監察人當選名單與其

當選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

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

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

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

為止。 

第十一條：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

票結果應由主席當場宣布，包含董事

當選名單與其當選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

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保存

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

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

為止。 

金管會 109年 5

月 29日金管證

發字第

1090338980號

函之建議修訂 

第十四條：當選之董事及監察人由本

公司董事會發給當選通知書。 

第十二條：當選之董事由本公司董事

會發給當選通知書。 

調整序號 

第十五條：本程序由股東會通過後施

行；修正時亦同。 

第十三條：本程序由股東會通過後施

行；修正時亦同。 

調整序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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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鐿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六】 

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正前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第十條：內部控制 

一、略。 

二、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

稽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其

執行情形，並作成書面記錄，如

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

通知各監察人。如發現重大違規

情事，應視違反情況予以處分經

理人及主辦人員。 

三、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貸與對象

不符本作業程序規定或餘額超限

時，應訂定改善計畫，將相關改

善計畫送各監察人，並依計畫時

程完成改善。 

第十條：內部控制 

一、略。 

二、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季

稽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及其

執行情形，並作成書面記錄，如

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

通知審計委員會。如發現重大違

規情事，應視違反情況予以處分

經理人及主辦人員。 

三、本公司因情事變更，致貸與對象

不符本作業程序規定或餘額超限

時，應訂定改善計畫，將相關改

善計畫送審計委員會，並依計畫

時程完成改善。 

 

 

審計委員會取

代監察人 

 

 

 

 

 

審計委員會取

代監察人 

第十八條：背書保證辦理程序 

一、～三、：略。 

四、本公司因情事變更，使背書保證

對象不符本作業程序規定或金額

超限時，應訂定改善計劃，將相

關改善計畫送各監察人，並依計

畫時程完成改善。 

五、：略。 

六、背書保證對象若為淨值低於實收

資本額二分之一之子公司，應明

定其續後相關管控措施。 

第十八條：背書保證辦理程序 

一、～三、：略。 

四、本公司因情事變更，使背書保證

對象不符本作業程序規定或金額

超限時，應訂定改善計劃，將相

關改善計畫送審計委員會，並依

計畫時程完成改善。 

五、：略。 

六、背書保證對象若為淨值低於實收

資本額二分之一之子公司，子公

司應擬定營運改善計畫提交審計

委員會同意後交由本公司財務部

按月追蹤，如遇審計委員明確之

反對意見及反對理由應列入董事

會紀錄，其他重大財務、業務及

信用狀況變化亦應隨時呈報本公

司董事長，並依指示為適當之處

理。 

 

 

審計委員會取

代監察人 

 

 

 

 

依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 109年 7

月 15日證櫃監

字第

1090201068號

函之建議修訂 

 

第二十條：內部控制 

一、本公司之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

季稽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及其執

行情形，並作成書面記錄，如發

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

知各監察人。 

二、略。 

第二十條：內部控制 

一、本公司之內部稽核人員應至少每

季稽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及其執

行情形，並作成書面記錄，如發

現重大違規情事，應即以書面通

知審計委員會。 

二、略。 

 

審計委員會取

代監察人 

 

第二十三條：其他事項 

三、本作業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後，送

各監察人並提報股東會同意，如

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

聲明者，本公司應將其異議併送

第二十三條：其他事項 

三、本作業程序經審計委員會通過

後，送董事會決議，並提報股東

會同意，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

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本公司應將

 

審計委員會取

代監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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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會討論，修

正時亦同。 

其異議提報股東會討論，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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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鐿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附件七】 

取得或處分資產作業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正前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第二條：定義 

一、～八、：略。 

 

第二條：定義 

一、～八、：略。 

九、本程序有關總資產百分之十之規

定，以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規定之最近期本公司個體財

務報告中之總資產金額計算。 

十、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本程序

或其他法令應經董事會審議通過

者，應先經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未經審計委

員會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者，得由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行之，並應於董事會議事錄

載明審計委員會之決議。 

增列總資產之

定義 

第四條：投資範圍及額度 

一、本公司取得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

產及其使用權資產或有價證券，

其額度之限制分別如下： 

(一)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及其使

用權資產總額以不超過本公司

實收資本額之百分之二十為

限。 

(二)投資有價證券之總額不得超過

本公司實收資本額之百分之五

十為限。 

(三)投資個別有價證券之限額為新

台幣伍仟萬元。 

(四)本公司為增加資金收益所買賣

之約當現金，其買賣之金額不

受限制。 

二、本公司各子公司購買非供營業使

用之不動產及其使用權資產或有

價證券，其額度之限制分別如

下: 

(一)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及其使

用權資產總額以不超過各子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為

限。 

(二)投資有價證券之總額不得超過

各子公司實收資本額之百分之

五十為限。 

(三)投資個別有價證券之限額為新

台幣伍仟萬元。 

第四條：投資範圍及額度 

一、本公司取得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

產及其使用權資產或有價證券，

其額度之限制分別如下： 

(一)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及其使

用權資產總額以不超過本公司

淨值之百分之二十為限。 

(二)投資有價證券之總額不得超過

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五十為

限。 

(三)投資個別有價證券之限額為本

公司淨值之百分之二十五。 

(四)本公司為增加資金收益所買賣

之約當現金，其買賣之金額不

受限制。 

 

二、本公司各子公司購買非供營業使

用之不動產及其使用權資產或有

價證券，其額度之限制分別如

下: 

(一)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及其使

用權資產總額以不超過各子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為

限。 

(二)投資有價證券之總額不得超過

各子公司實收資本額之百分之

五十為限。 

(三)投資個別有價證券之限額為各

子公司實收資本額之百分之五

十為限。 

有價證券定義

為長期與短期

投資，修訂投

資總額及個別

投資限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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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交易條件之決定程序 

二、取得或處分資產，由權責單位於

授權範圍內裁決之： 

(一)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

之取得或處分，依本公司「核

決權限管理辦法」逐級核准，

其交易金額達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以上或一億元者，需提

經董事會通過始得為之。 

(二)長期股權投資之取得或處分，

均需提經董事會通過始得為

之。 

(三)有價證券之取得或處分，除本

辦法第四條第四項不受限制

外，其餘應依本公司「核決權

限管理辦法」逐級核准，交易

金額達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或一億元以上者，需提經董事

會通過始得為之。 

(四)其他資產之取得或處分，依本

公司「核決權限管理辦法」逐

級核准，交易金額達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或一億元以上

者，需提經董事會通過始得為

之。 

第六條：交易條件之決定程序 

二、取得或處分資產，由權責單位於

授權範圍內裁決之： 

(一)不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

之取得或處分，依本公司「核

決權限管理辦法」逐級核准，

其交易金額達實收資本額百分

之二十以上或一億元者，需提

經董事會通過始得為之。 

(二)長期股權投資之取得或處分，

均需提經董事會通過始得為

之。 

(三)有價證券之取得或處分，除本

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四款不受

限制外，其餘應依本公司「核

決權限管理辦法」逐級核准，

交易金額達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或一億元以上者，需提經

董事會通過始得為之。 

(四)其他資產之取得或處分，依本

公司「核決權限管理辦法」逐

級核准，交易金額達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或一億元以上

者，需提經董事會通過始得為

之。 

(五)重大之取得或處分資產交易，

應依相關規定經審計委員會同

意，並提董事會決議。 

增列審計委員

會之職權修 

第十一條：關係人交易 

二、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

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之其

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

賣國內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

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

外，應將下列資料提交董事會通

過及監察人承認後，始得簽訂交

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一)~(七)：略。 

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十四

條第二項規定辦理，且所稱一

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

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

年，已依本作業程序規定提交

第十一條：關係人交易 

二、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

分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之其

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

賣國內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

之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發行之貨幣市場基金

外，應將下列資料提交審計委員

會同意及董事會決議通過後，始

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一)~(七)：略。 

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十四

條第二項規定辦理，且所稱一

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

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

年，已依本作業程序規定提交

監察人職權已

被審計委員會

取代 



38 

修正前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部分

免再計入。 

以下餘略。 

董事會通過部分免再計入。 

以下餘略。 

第十一條：關係人交易 

七、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如經本條第三項及第六項

評估其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

者，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略。 

(二)監察人應依公司法第二百十

八條規定辦理。 

以下餘略。 

第十一條：關係人交易 

七、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

資產，如經本條第三項及第六項

評估其結果均較交易價格為低

者，應辦理下列事項： 

(一)：略。 

(二)獨立董事應依公司法第二百

十八條規定辦理。 

以下餘略。 

監察人職權已

被審計委員會

獨立董事取代 

第十二條：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一、～二、：略。 

三、內部稽核制度： 

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瞭解衍生性

商品交易內部控制之允當性，並

按月查核交易部門對從事衍生性

商品交易之遵循情形，作成稽核

報告，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

以書面通知監察人。 

以下餘略。 

第十二條：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 

一、～二、：略。 

三、內部稽核制度： 

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瞭解衍生性

商品交易內部控制之允當性，並

按月查核交易部門對從事衍生性

商品交易之遵循情形，作成稽核

報告，如發現重大違規情事，應

以書面通知獨立董事。 

以下餘略。 

監察人職權已

被審計委員會

獨立董事取代 

第十七條：其他事項 

一、～二、：略。 

三、本程序經董事會通過，並送各監

察人後提報股東會同意，修正時

亦同。如有董事表示異議且有記

錄或書面聲明者，並應將董事異

議資料送各監察人。 

以下餘略。 

第十七條：其他事項 

一、～二、：略。 

三、本程序經審計委員會同意，送董

事會通過，並提報股東會決議同

意，修正時亦同。如有董事表示

異議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應

將其異議送審計委員會。 

以下餘略。 

監察人職權已

被審計委員會

取代 

 


